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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云州 环罚〔2025〕2号

当事人名称/姓名： 大同市云州区益润林牧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翠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件号码： 911***********6P78                           
地址/住址： 大同市云州区党留庄乡马连庄村西                                               
我局于2025年9月4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 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养殖区南侧露天堆存牛粪200吨以上，未采取防渗漏，防雨淋措施，导致雨水将粪污通过厂区南侧院墙洞口外流至厂区外。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畜禽养殖废弃物渗出、泄漏。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5年9月4日当事人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授权委托书1份、承办经营合同1份，证明违法行为实施当事人的身份；
2.2025年9月4日我局制作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调查询问笔录1份，现场照片证据1份、影像资料1份证明你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畜禽养殖废弃物渗出、泄漏的违法事实情况；
3.2025年9月5日我局提供执法人员的执法证复印件2 份，证明执法人员的身份和资格。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五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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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款的规定。
我局于2025 年11月11日以《大同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告知书》 ( 同云州环罚告〔2025〕2号）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参照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定，综合违法行为的违法事实情节、整改情况、社会影响和生态破坏程度、经济承受度、地区差异等裁量要素进行裁量，我局决定对你单位处以如下行政处罚：
1.罚款人民币伍万贰仟元整 。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 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大同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大同市生态环境局（印章）
2025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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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正式文书制作时，删除此事项）：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应有说理性内容，说明事理、情理和 法理。主要包括：
1.对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因果关系和违法事实的认定过程 等陈述清楚。
2. 阐述证据形式和证据所要证明的内容。
3.适用法律依据时应当完整地引用定性依据和处罚依据。
4.对当事人陈述申辩理由、证据或听证的过程、结论和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是否采纳意见的理由、依据，应当详细阐述， 当 事人放弃陈述申辩或听证的也应予以说明。
5.作出从重、从轻、减轻或其他有裁量幅度的行政处罚的， 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说明理由和依据。
二、通过互联网渠道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应当同时提 供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的互联网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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